产品购销合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BJZKCN/2021/1123
供方：北京中科传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需方所在地

需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2021年11月   日

1、 产品规格型号、商标、数量、金额、供货时间及数量 

	序号
	产品名称
	商标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合价（元）
	交货

日期
	备注

	1
	私服马达
	西门子
	SQM40
	台
	1
	5800
	5800
	
	

	五、总计
	5800
	
	


备注：设备含13%的增值税，此价格为供货价格。
2、 质量要求技术标准           按生产企业标准生产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在需方按使用说明正确使用情况下，供方对提供的产品实行12个月品质保证期，从到货之日开始计算，品质保证期后，终身维修，有偿服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交(提)货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供方送货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运输方式及到达站（港）的费用   供方负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超欠幅度、损耗及计算方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和费用负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八、验收方式及提出异议期限：如有异议收到货后十天内书面提出，未在十天内书面提出，视为验收合格。

九、随机备品、配件工具数量及供应办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、结算方式：款到发货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一、如需提供担保，另立合同担保书，作为本合同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二、违约责任因产品质量不符合要求或工期延误，影响需方使用，视为供方违约；需方须按合同规定支付相关款项，延期至7天后开始视为需方违约。违约方需支付另一方违约金，违约金从违约日开始计算，每日为合同总额的万分之三，最多不超过合同总额的5%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三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        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供      方
	需        方

	单位名称(章)：北京中科传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
	单位名称(章)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	单位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文华东路8号院1号楼1层136
	单位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流村工业园区

	委托代理人：
	委托代理人：

	电    话：（010）62553266   
	电    话：

	传    真：（010）82614191
	传    真：

	开户银行：北京农商银行四季青支行
	开户银行：

	帐    号：0404 0001 0300 0032 332
	帐    号：


十四、其他约定事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